建筑市场和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检查须知

一、检查内容及对象
1.检查内容
重点督查各地贯彻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治理行动巩固提升工作的通知》有关情况。组织专家开展“明察暗访”，对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管理、工程质量管理、勘察设计管理、市场各类主体行为管理四方面情况进行抽查。
2.检查对象

（1）在建工程：每个城市随机抽取4个房屋市政工程在建项目，直辖市抽取6-8个房屋市政工程，有轨道交通在建城市应增加1个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形象进度符合检查要求。

统筹考虑政府投资工程、保障性住房工程、国企央企参与工程。

（2）相关企业：检查相关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或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
二、检查时间和批次

1.第一批（6月）

第一组：吉林（房地产市场监管司牵头）

第二组：浙江（建筑节能与科技司牵头）
2.第二批（7月）

第三组：新疆（办公厅牵头）

第四组：兵团（办公厅牵头）

第五组：贵州（房地产市场监管司牵头）
第六组：辽宁（建筑市场监管司牵头）

第七组：云南（建筑市场监管司牵头）

第八组：福建（城市建设司牵头）

第九组：广东（城市建设司牵头）

第十组：内蒙古（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牵头）
第十一组：黑龙江（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牵头）

第十二组：天津（建筑节能与科技司牵头）

第十三组：宁夏（城市管理监督局牵头）
3.第三批（8月）

第十四组：北京（建筑市场监管司牵头）

第十五组：山西（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牵头）

第十六组：上海（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牵头）

4.第四批（9月）

第十七组：安徽（中央计划牵头司局）

第十八组：湖南（中央计划牵头司局）
第十九组：江苏（中央计划牵头司局）

第二十组：江西（中央计划牵头司局）
第二十一组：山东（中央计划牵头司局）

第二十二组：陕西（中央计划牵头司局）

注：甘肃、青海、广西、海南、四川、重庆已于今年两会期间检查。河北、湖北已于今年2月、5月国务院安委办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整治抽查检查和明查暗访期间检查。河南未被列入督查检查考核国办备案事项计划表中。

三、检查工作流程
（一）随机抽取受检地区。侧重2022年以来在全国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平台上反映的生产安全事故多发、质量问题突出的城市，并确认符合受检省市疫情防控相关要求。

（二）召开检查组专家碰头会。检查组到达受检省（区、市）后，召开检查组碰头会，提出工作要求及专家分工安排。
（三）随机抽取工程项目。

1、每个城市随机抽取4个建设项目，从地方提供的在建项目清单中抽选。项目进度为主体结构施工阶段，未封顶。项目清单应包括工程名称、地点、结构类型、开工时间、形象进度、参建单位（包含检测机构、预拌混凝土企业）、工程类型（公共建筑及其用途、保障性住房、商品住宅等）等内容。

2、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从受检城市提供的在建项目清单中抽选。轨道交通形象进度为主体或围护施工阶段，项目清单应包括工程项目名称（含标段）、地点、开工时间、形象进度、参建单位、工点类型（车站、区间）、工法类型（盾构、暗挖）等内容。

3、联络员会同专家抽取项目并报组长审定。
（四）现场监督检查。

1、查阅管理资料。检查省、市主管部门部署开展治理行动相关管理工作情况，请各地提供相关检查资料，控制配合检查人数，轻车简从。

2、抽查工程项目。请当地主管部门现场准备好游标卡尺、混凝土回弹仪、钢筋扫描仪、厚度检测仪等仪器，并安排第三方检测机构人员配合专家工作。现场检查注意防范安全风险，工程项目现场要做好人身防护，进入工地佩戴安全帽，雷雨天气不安排塔吊、施工升降机等检查，严格遵守各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切实保障检查人员身体健康。

（五）召开意见反馈会。检查组向受检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统一反馈检查情况。

反馈会结束后，检查组对每个受检工程提出书面反馈意见。对发现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及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等工程，向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下发《全国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治理行动监督执法建议书》。

（六）汇总检查情况。每批检查结束后，各检查组起草督查报告（两省合一，分建筑市场和质量安全二个分报告）。

（七）检查情况通报。检查结束后，适时通报检查情况。
四、经费报销
检查组交通、住宿及劳务费从相应司局专项工作经费中支付，检查专家劳务费按财务规定执行。

五、宣传报道
视情况报道监督检查有关情况，组长对宣传报道（如有）把关，并告知质安司、市场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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